土桥府〔2022〕66号

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人民政府
关于开展2022年全镇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

通  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镇属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，有关单位：

今年6月是第21个全国“安全生产月”，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。按照《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全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铜安办〔2022〕36号）总体安排，我镇以“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”为主题，组织开展2022年全镇“安全生产月”各项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推动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
一是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集中观看学习应急部制作的《生命重于泰山》电视专题片和我市制作的《知责、尽责、问责》党政领导安全责任教育片，通过集中宣传、培训等多种形式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安全发展的工作实效。二是组织学习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“十五条硬措施”，贯彻落实我区制定的“66条重点任务”。

二、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，推动“第一责任人”守法履责

一是开展“学安法”活动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和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组织新安全生产法学习、培训。二是开展“履安责”活动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要进一步厘清安全责任清单，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组织开展一次安全责任大讨论，积极开展“第一责任人安全倡议书”活动，主动研判风险、排查隐患，推动落实一线岗位安全责任。三是开展“大检查”活动。党政领导干部要示范检查，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负责人要带队执法，“三个责任人”要到点履职，企业要广泛发动职工排查治理隐患，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水平。四是开展“大演练”活动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和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紧盯本行业重大安全风险，坚持贴近实战、注重实效，深入开展事故灾害应急演练。
三、广泛开展“安全宣传咨询日”活动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

一是开展集中宣传活动，6月16日，镇安委办将组织有关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以“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”为主题，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。二是加强公益宣传力度，在公共场所、居民社区、企业等区域广泛张贴、悬挂全市、全区统一发布的宣传海报、宣传标语，大力营造安全宣传浓厚氛围。

四、扎实推动安全宣传“五进”工作，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

一是加强示范点建设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要按照《铜梁区推进安全宣传“五进”工作实施方案》和《重庆市安全宣传“五进”工作指南》要求，结合本区域、本行业实际，推动建设“五进”示范点。二是加强宣传联动。镇安委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推动各成员单位加强协调联动，结合精神文明创建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，组织应急救援人员、灾害信息员、社区网格员等，积极参与“进门入户送安全”“安全志愿者在行动”和各类应急演练体验活动。三是开展“安全知识大宣讲”活动。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要大力宣传区级统一设计制作的《安全手册》《“五进”宣传海报》以及《“五进”公益宣传片》等，营造浓厚宣传氛围。
五、持续开展“安全生产渝州行”活动，分类强化警示教育

“安全生产渝州行”与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同步启动，2021年12月底结束。一是开展“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”宣传推广好的经验做法。二是开展督查，围绕贯彻落实“十五条硬措施”，危险化学品、燃气安全“两个集中治理”，开展督查检查，定期在安全生产工作例会通报。三是要发挥“12350”举报投诉电话作用，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。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要高度重视、强化统筹，安排部署，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，认真组织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各项活动。
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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